
东莞市财政局 2019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

管理情况报告 

 

我局的行政许可事项共有 2 项，其中“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

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事项由市财政局实施，“设立除会计

师事务所以外的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的全部事权已委托镇街

（园区）财政分局实施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行政审批改革任务落实情况。 

1.2019 年市本级取消、下放行政许可事项落实情况。2019 年

以来，我局无市本级取消或新增下放的调整事项。 

2.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实施情况。我局的行政审批事项均严格

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、条件等执行，

严格按照行政审批标准化编制办事指南并实时动态更新，已最大

程度简化办事流程及压减申请材料。其中 “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

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事项的法定办结时限为 20 个工作

日，承诺办结时限已压缩至 5 个工作日，压减率达 75%。 

3.2019 年市本级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落实情况。

2019 年，我局暂无市本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。 

（二）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情况。 

4.事项办理情况。我局行政许可事项数为 2 项，均已实现网



上办理并已全部进驻广东政务服务网。由于上述行政许可事项均

使用国家垂直业务系统且已实现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决定的环节

全网上办理，加上受系统开发权限及技术的限制，国家垂直业务

系统暂无法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直接的系统对接，采取

事项进驻市民服务中心但人员不进驻市民服务中心的模式，所以

全流程进驻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事项数为零，纳入综合窗口数量

数为零。 

5.事项办结情况。2019 年，“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对市

县工商机关登记企业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事项的申请量和办

结量均为 2 件，办结率为 100%；“设立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代

理记账机构设立审批”事项的申请量和办结量均为 871 件，办结

率为 100%。 

6.公开公示情况。我局办事指南已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公开，

审批结果已进行双公示，公开行政许可事项数占全部行政许可事

项数 100%。 

（三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情况。 

7.建立健全监管制度情况。制定并印发了《东莞市财政局商

事登记改革后续市场监管实施办法》（东财办〔2017〕15 号），指

导各镇街（园区）财政分局做好对东莞市协同监管信息化系统所

推送的代理记账机构信息和违法线索的监管工作，督促已取得工

商营业执照的代理记账机构及时办理代理记账许可，加强对代理

记账机构的监管。我局已设置纪检监察组、监督检查科等监督检



查部门，对我局实施行政许可工作进行内部监督管理，社会公众

也可通过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、东莞市网上信访大厅、东莞阳光

网对我局行政许可事项进行咨询和投诉。 

8.开展监管情况。2019 年，我局派出 10 人次选取我市 5 家

代理记账机构，对其执业质量、设立条件、会计信息质量等进行

检查，通过检查发现个别机构存在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，已被

我局督促及时纠正与整改，无监管失职事故等情况发生。 

9.创新监管方式情况。我局积极配合市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对

市协同监管系统所推送的代理记账机构信息和违法线索的监管工

作，确保商事登记注册“宽进”后，我局负责的行政许可事项得

到依法、规范和有效的事中、事后监管，推动全市商事登记制度

改革工作顺利进行。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在内地临时执业以

及代理记账机构设立的许可信息已在东莞市信用信息双公示平台

进行公开，通过信用约束的创新方式实现对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管。 

（四）创新和优化服务情况。 

10.提高服务质量情况。我局已制定《东莞市财政局内部控制

制度体系（1+8+X）》，加强对部门内部监管和风险防范，明确工

作职责、工作流程、工作要求、工作制度，按照行政审批标准化

的流程设置受理、审查、决定等不同岗位，已将首问责任制、一

次性告知深入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。根据《2019 年度东莞市镇街

（园区）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方案》，我们每年开展对全市各镇

街（园区）财政分局的管理绩效综合评价工作，通过分局自评与



对口业务科室评价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价，其中评价因素包括“违

规开展其他事务管理情况”，通过这些措施加强对下级部门的监管

和委托行政审批事项的效能评价，提高基层部门服务群众（企业）

的水平。 

11.优化办理流程情况。我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已最

大程度整合压减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决定等办事

环节，优化服务流程，绘制并公开办事流程图、思维导图、空表、

样表、审查要点，所有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全过程均由一个部门

实施，无跨部门审批事项。 

12.精简办事材料情况。我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已最

大程度压减行政许可事项的办事材料。2019 年 3 月 14 日，财政

部对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进行了重新修订，删除了申请代理记

账资格的机构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的规定。根据上级部门的指

示精神，我局已按照修订后的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8 号），及时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对“设立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

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的办事指南进行更新调整，删除材料清

单中的“营业执照”，不再要求申请机构提供“营业执照”。 

13.缩短办事时限情况。我局的行政许可事项共 2 项，“港澳

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办理审计业务审批”事项的法定办结时

限为 20 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时间已压缩至 5 个工作日，压减率达

75%；“设立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的法

定办结时限和承诺办结时限均在 2018年从 20个工作日压缩至 10



个工作日，压减率达 50%。承诺时限低于法定办理时限的事项数

占全部事项数 50%，审批时限压减 50%以上的事项数占全部事项

数 100% 

二、取得成效 

14.实施效果。我局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效果良好。一是进一

步规范了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临时办理审计业务，通

过许可认定，确保由符合资质的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务对港澳台

企业在内地的分支机构开展审计业务，从而实现港澳台企业与其

内地分支机构在财务管理制度上的统一和规范。二是通过规范代

理记账行业管理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，促进中小微企业

健康发展。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市已取得代理记账许可的机

构有 1455 家，中小微企业通过委托符合资质的代理记账机构代理

记账可较大程度节约企业设置财务专职人员的用工成本，同时通

过委托代理记账机构报税可节约时间成本让企业有精力更专注于

自身的发展。 

15.服务对象对事项办理的满意程度和咨询、投诉举报办理情

况。2019 年我局在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、东莞市网上信访大厅、

东莞阳光网等网站收到的咨询为 141 单、投诉 7 单，回复办结率

100%。对于每宗投诉，我局高度重视并迅速了解事情原由，均已

进行政策解释与回复处理。我局行政许可事项使用国家垂直业务

系统暂无法对接广东政务服务网的满意度调查模块。 

三、存在问题和困难 



为贯彻落实国家商事登记制度改革，“设立除会计师事务所

以外的代理记账机构审批”事项由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，即由

市市场监管局先发放工商营业执照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由企

业报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在各镇街（园区）财政分

局电话督促、文书送达、上门送服务等多种方式督促下，仍旧存

在个别代理记账机构由于自身诚信自律意识不强对后置审批的相

关要求执行不到位的情况。另外，由于我局的行政许可事项均使

用国家垂直业务系统，存在着业务系统和中间过程数据无法直接

对接到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等其他系统的情况，受系统的制约

无法进行更高效的数据共享与交换。 

四、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及有关意见 

为加强对代理记账行业的指导和监督，我局已推动成立代理

记账行业协会，今后将通过行业协会加强对我市代理记账行业的

管理和自律运行，营造规范化的行业发展环境，建立行业健康发

展的长效机制。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文件的要

求，依法依规做好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


